附件5：
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第三十三届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人
登记表

提名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免冠小一寸彩色照片）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所在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入团时间
	
	入党时间
	

	学历
	
	学位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本
人
简
 历
	

	奖
惩
情
况
	

	主要表现
	（另附页，1000字以内 ）

	二级
单位
团委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党组织
意见
	

[bookmark: _GoBack]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为校团委制定，由各选举单位统一发放、收集、整理和报送；
2、 此表由本人填写一式两份，分别由校团委、各选举单位存档。
3、请于3月9日前将此表原件（盖章有效）报送至校团委（PDF、Word电子版发邮箱）。


填表说明

1.“姓名”栏中应填写户籍在用名，少数民族干部的汉字姓名要固定，不能用同音字代替。
2.“出生年月（岁）”栏中应在填明出生年月的同时，填写年龄。年龄按周岁计算，截止到2021年3月31日，例：1992年2月出生，其年龄为29周岁，1992年3月出生的，其年龄为30周岁。
3.“政治面貌”主要是：“政治面貌”主要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未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填写共青团员。
4.“籍贯”一律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和县（市、区）级，例：“广东梅县”，“省”、“县（市、区）”二字略去；直辖市则直接填写市名，如“上海”。
5.“学历”填写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未毕业学生填写“大学在读”“研究生在读”。
6.“工作单位及团内外职务”栏应填单位全称，如“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1班团支部书记”，有两项以上职务的一般只填主要职务，但如有团内职务，应同时填写完整，如“校团委办公室主任，团支部书记”。
7.“本人简历”从中学学习时填起。工作经历请务必按照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前后时间要衔接。工作单位和职务要填写全称，兼任的较低职务可省略。
    8.为方便联络，请务必填写本人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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